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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长春市经济开发区南沙大街28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2,506,4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77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吴锦华先生因

公务未能出席及主持会议，经公司过半数董事推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总经理倪伟勇先生主持，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长吴锦华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707,237 98.7375 1,683,800 1.1816 115,400 0.0810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966,637 98.2178 2,358,400 1.6549 181,400 0.1273

3、议案名称：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797,101 98.8005 1,503,836 1.0553 205,500 0.1442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686,037 98.7226 1,565,900 1.0988 254,500 0.1786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李冠之、王毅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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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于2025年9月10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减少公司注册

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

6,112,5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将公司总股本减少6,112,500股，由462,995,380股变更为456,882,

880股；将公司注册资本减少6,112,500元，由462,995,380元变更为456,882,88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披露的《关于终止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

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5-031）、《关于取消监事会、减

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2）等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

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

行。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

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

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地点：长春市经济开发区南沙大街2888号

2、申报时间：2025年9月11日起45天内（工作日9:00-17:00）

3、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电话：0431-81912788

5、邮箱：600215@paslin.cn

特此公告。

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红塔红土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

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及《红塔红土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

的有关约定，红塔红土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管理

人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经与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

致，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会议的具体安排如下：

1、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2、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2025年9月12日起，至2025年10月13日17:00止（以本基金管理人收到表

决票时间为准）。

3、会议表决票的寄达地点：

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前海大道前海嘉里商务中心T1写字楼2301

收件人：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电话：0755-33372651

邮政编码：518052

请在信封表面注明：“红塔红土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表决专用” 。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持有人大会审议的事项为《关于红塔红土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持续

运作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 ），议案详见附件一。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登记日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2025年9月11日，即2025年9月11日交易时间结束后，在本基

金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投票表决。

四、表决票的填写和寄交方式

1、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见附件二。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从相关报纸上剪裁、复印附件二或登

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htamc.com.cn）下载并打印表决票。

2、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按照表决票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其中：

（1）个人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签字，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有效身份证或其

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

（2）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或经授权并经基金管理人认可的相关的

业务专用章，以下合称“公章” ），并提供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

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机构公章（如有）或由授权代表在表决票

上签字（如无公章），并提供该授权代表的有效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有效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

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所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者证明该授权代表有权

代表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签署表决票的其他证明文件，以及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

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和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4）以上各项中的公章、批文、开户证明及登记证书等，以基金管理人的认可为准。

3、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需将填妥的表决票和所需的相关文件自2025年9月12日起，至2025年10

月13日17:00以前（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通过专人送交或邮寄的方式送达至以下指定联系

地址：

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前海大道前海嘉里商务中心T1写字楼2301

收件人：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电话：0755-33372651

邮政编码：518052

并请在信封表面注明：“红塔红土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表决专用” 。

4、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1-666-916（免长途话费）咨询。

五、授权

为便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参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使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次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充分表达其意志，基金份额持有人除可以直接投票外，还可以授权他人代其在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上投票。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如不能亲自参与本次大会，可以授权委托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

机构或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机构和个人等代理人参与大会并投票。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他人行使表决权的

票数按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所持有的基金份额数计算，一份基金份额代表一票表决权。 基金份

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未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授权无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是否持有基金

份额以及所持有的基金份额的数额以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登记为准。

1、纸面授权方式

（1）个人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个人投资者有效身份证

件（包括使用的有效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

托书原件（参照附件三）。 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有效身份证或其

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公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

复印件等）；

（2）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机构投资者加盖公章的

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

书复印件等），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参照附件三）。 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有效身份

证件（包括使用的有效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

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

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该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

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参照附件三）。 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有

效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有效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

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

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4）如果代理人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基金销售机构，前述代理人将在取得基金份额持有人签

署的授权委托书后统一办理委托投票手续（包括提供代理人有关证明文件）；

（5）以上各项及本公告正文全文中的公章、批文、开户证明及登记证书等文件，以基金管理人的认可为

准。

2、电话授权（仅限于个人投资者）

为方便基金份额持有人参与本次大会，基金管理人可开设录音电话授权方式，基金管理人和本基金的

部分销售机构可通过各自的客服代表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取得联系，在通话过程中以回答提问方式核实基金

份额持有人身份后，由客服代表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意愿进行授权记录从而完成授权。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整个通话过程将被录音。

电话授权的起止时间自2025年9月12日起至2025年10月13日15:00止（授权时间以系统记录的电话接

通时间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电话授权委托并进行投票时，请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明确具体表决意见，若无明

确授权的表决意见，授权视为无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电话授权的方式仅适用于个人投资者，对机构投资者暂不开通。

3、授权效力确定规则

（1）如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既进行委托授权，又送达了有效表决票，则以有效表决票为准。

（2）如果同一基金份额存在多次有效方式授权的，以最后一次授权为准。 电话授权时间以系统记录的

电话接通时间为准；纸面授权的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如最后时间收到的授权委托有多

次，不能确定最后一次授权的，按以下原则处理：若多次授权的表决意见一致的，按照该表决意见计票；若多

次授权但授权的表决意见不一致的，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受托人投弃权票；若多次授权但仅有一次授

权表示了具体表决意见，以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授权为准；

（3）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纸面授权的，如果同一基金份额在基金份额持有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没有表

示具体表决意见的，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代理人按照代理人意志行使表决权；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授

权委托表示中表达多种表决意见的，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代理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六、计票

1、本次通讯会议的计票方式为：由本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在表决截止日期后2个工作日内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

并形成决议。

2、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享有一票表决权。

3、表决票效力的认定如下：

（1）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所提供文件符合本公告规定，且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指定联系地址的，为有

效表决票；有效表决票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2）如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模糊不清或相互矛盾的，但其他各项符合本公告规定的，视为

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 计入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3）如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或

代理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指定联系地址的，均为无效表决票；无效表决

票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4）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复提交表决票的，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相同，则视为同一表决票；如各表决票表

决意见不相同，则按如下原则处理：

1）送达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送达的填写有效的表决票为准，先送达的表决票视为被撤回；

2）送达时间为同一天的，计入弃权表决票；

3）送达时间按如下原则确定：专人送达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邮寄的以基金管理人收到的时间为

准。

七、决议生效条件

1、 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益

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

2、本次议案需经参加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通

过方为有效；

3、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事项，将由本基金管理人自决议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八、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二次授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需要出席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

（含二分之一）方可举行。如果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符合前述要求而不能够成功召开，本基金管理人

可在原公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时间的3个月以后、6个月以内就同一议案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 重新召集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由代表本基金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三分之一以上（含三

分之一）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

重新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时，除非授权文件另有载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期间基金份

额持有人作出的各类授权依然有效，但如果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重新作出授权，则以最

新方式或最新授权为准，详细说明见届时发布的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九、本次大会相关机构

1、召集人（基金管理人）：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前海大道前海嘉里商务中心T1写字楼2301

法定代表人：江涛

常设联系人：胥阿南

联系电话：0755-33372651

传真：0755-33379015

2、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公证机关：深圳市公证处

联系人：卢润川

联系方式：0755-83024187

4、见证律师：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联系方式：021-31358666

十、重要提示

1、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提交表决票时，充分考虑邮寄在途时间，提前寄出表决票。

2、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htamc.com.cn）查阅，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1-666-916（免长途话费）咨询。

3、基金管理人将在发布本公告后，在2个工作日内连续公布相关提示性公告，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

关情况做必要说明，请予以留意。

4、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1日

附件一：《关于红塔红土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持续运作有关事项的议案》；

附件二：《红塔红土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附件一

关于红塔红土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持续运作

有关事项的议案

红塔红土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塔红土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之

“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 中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

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

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作、转换运作方

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在6个月内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红塔红土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连续60个工作日

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情形。 基金管理人已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向监管机构提交了持续运作的解决方案。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本基金持续运作的有关事项，同时，提议授权基金管理

人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办理本基金持续运作的有关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市场情况，决定

采取相关基金持续运作的措施以及确定基金持续运作各项工作的具体时间。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1日

附件二

红塔红土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名称：

基金份额持有人证件类型（身份证件/营业执照/其他（请填写具体证件类型））：

基金份额持有人证件号码：

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账户号：

代理人姓名/名称：

代理人证件类型（身份证件/营业执照/其他（请填写具体证件类型））：

代理人证件号码：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红塔红土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

期证券投资基金持续运作有关事项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请就审议事项表示“同意” 、“反对” 或“弃权” ，并在相应栏内画“√” ，同一议案只能表示一项意

见。 表决意见是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就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本基金全部基金份额做出的表决意

见。

2、如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模糊不清或相互矛盾的，但其他各项符合本公告规定的，视为弃

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 计入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如表决票上签字/盖章部分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

份额持有人身份或代理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本公告中表决票指定联系

地点的，均视为无效表决。 无效表决票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3、本表决票中“基金份额持有人证件号码” ，仅指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申购本基金时所使用的证件号

码或该证件号码的更新。本表决票中“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账户号” ，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

额的基金账户号。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拥有多个此类基金账户号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有基金份额分别行

使表决权的，应当填写基金账户号，其他情况可不必填写。此处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将被默

认为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的所有基金份额。

4、本表决票可从基金管理人网站下载并打印、从报纸上剪裁、复印。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样本）

兹委托 先生／女士／机构代表本人／本机构参加投票截止日为2025年10月13日的以通讯方式召

开的红塔红土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代为全权行使本人

/本机构于权益登记日所持有的红塔红土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全部基金份额对

所有议案的表决权。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至红塔红土中证同业存单

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结束之日止。 若红塔红土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

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重新召开审议相同议案的持有人大会的，本授权继续有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人）姓名/名称（签名/盖章）：

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人）证件类型（身份证件/营业执照/其他（请填写具体证件类型））：

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人）证件号码：

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人）基金账户号：

代理人姓名/名称（签名/盖章）：

代理人证件类型（身份证件/营业执照/其他）：

代理人证件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1、此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在填写完整并签字或盖章后均为有效。

2、授权委托书中“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人）证件号码” ，指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或申购本基金时的证

件号码或该证件号码的更新。

3、本授权委托书中“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人）基金账户号” ，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

的基金账户号。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拥有多个此类基金账户号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有基金份额分别行使

表决权的，应当填写基金账户号，其他情况可不必填写。此处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将被默认

为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的所有基金份额。

4、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未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则其授权无效。

5、代理人的表决意见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人）持有的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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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435,1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02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公司非独立董事王刚先生、马健先生、李海龙先生，独立董事张琛先

生、李鹏峰先生通过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邢金俄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27,431 95.9725 1,303,777 3.4827 203,900 0.5448

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79,430 96.3785 1,143,878 3.0556 211,800 0.565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

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35,927,431 95.9725 1,303,777 3.4827 203,900 0.5448

2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案

36,079,430 96.3785 1,143,878 3.0556 211,800 0.56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审议议案1、2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由非关联股东进行表决，议案1、2关联股东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议案1关联股东万华化学集团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

3、本次议案全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大林、冉合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 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472� � � � � � � � � �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25-056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双环传动” ）实际控制人吴长鸿、陈菊花、陈剑

峰、蒋亦卿鉴于原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已到期，为保证公司控制权的持续稳定，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

信心，上述四位股东于2025年9月9日重新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继续通过“一致行动” 保持对公司的控制

地位。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致行动协议》续签前相关情况

公司股东吴长鸿、陈菊花、陈剑峰、蒋亦卿于2022年9月15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对公

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采取一致意见，并对一致行动关系和有效期进行明确约定，确立对公司的共同控制

地位， 协议自2022年9月9日起生效， 有效期为三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协议签署概况

2025年9月9日，股东吴长鸿、陈菊花、陈剑峰、蒋亦卿续签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继续通过一致行动

共同控制公司，续签的《一致行动协议》自2025年9月9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截至公告日，上述四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 吴长鸿 59,968,992 7.06

2 蒋亦卿 29,115,240 3.43

3 陈剑峰 27,325,440 3.22

4 陈菊花 800,000 0.09

合计 117,209,672 13.80

注：上表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本次续签的《一致行动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续签的一致行动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协议各方共同行使股东大会召集权，共同向双环传动股东大会提出同一提案，并在所有提案表决

中采取一致意见。

（2）协议各方共同向双环传动股东大会提出同一双环传动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候选人人选，并在所有

候选人投票选举中采取一致意见。

（3）本协议各方中的双环传动董事共同提议召开董事会，共同向双环传动董事会提出同一提案，并在

所有提案表决中采取一致意见。

（4）本协议各方中的双环传动董事共同向双环传动董事会提名同一董事长、总经理候选人，并在所有

候选人投票选举中采取一致意见。

（5）协议各方就有关双环传动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提案权和表决权时采

取一致意见。

（6）协议各方就协议约定的一致行动范围内事项，进行先行协商，并达成一致行动意见。为确保决策效

率，协议各方如发生意见不一致或者分歧的，应以吴长鸿的意见为各方最终的一致行动意见。

四、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公司股东叶善群与陈菊花、吴长鸿、陈剑峰、蒋亦卿等五人属于法定的近亲属关系（叶善群与陈菊花为

夫妻关系，吴长鸿为其大女婿，陈剑峰为其二女婿，蒋亦卿为其三女婿），股东玉环市亚兴投资有限公司为

实际控制人间接控制的公司，因此前述股东需遵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一致行

动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在公司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应当合并计算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03399� � � � � � � � � �证券简称：永杉锂业 公告编号：2025-054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主会场辽宁省凌海市大有乡双庙农场公司会议室、分会场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

大泽湖·海归小镇研发中心1期3B栋7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5,912,1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62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希龙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261,989 99.4390 504,102 0.4348 146,100 0.1262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485,589 99.6319 319,502 0.2756 107,100 0.0925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106,500 99.3049 702,591 0.6061 103,100 0.0890

4、议案名称：关于调整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428,989 99.5831 348,302 0.3004 134,900 0.116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11,565,989 94.6775 504,102 4.1265 146,100 1.1960

2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11,789,589 96.5078 319,502 2.6153 107,100 0.8769

3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

度的议案

11,410,500 93.4047 702,591 5.7513 103,100 0.8440

4

关于调整期货套期保值业

务相关事项的议案

11,732,989 96.0445 348,302 2.8511 134,900 1.104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鹤、王彦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979� � � � � � � � �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2025-074

转债代码：113615� � � � � � � � � �转债简称：金诚转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育仁南路3号院3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9,623,1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63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青海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

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吴邦富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9,412,380 99.9319 197,400 0.0637 13,400 0.0044

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9,410,880 99.9314 196,900 0.0635 15,400 0.005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

议案

57,938,982 99.6374 197,400 0.3394 13,400 0.0232

2

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

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有效

期的议案

57,937,482 99.6349 196,900 0.3386 15,400 0.026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 本次股东会议案1及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鑫、罗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863� � � �证券简称：内蒙华电 公告编号：2025-054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9月26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9月26日 15�点00�分

召开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工艺厂巷电力科技楼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9月26日

至2025年9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

1.0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

1.0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03 关于修订《董事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

于2025年8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1.01、1.02、1.03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01、1.02、1.03、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

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

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

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63 内蒙华电 2025/9/2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8:30-17:30。 （如以传真或邮寄方式登记，请不晚于2025

年9月24日送达。 ）

（二）登记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工艺厂巷电力科技楼证券与法务部（三）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资格有

效证明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

公章）、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或者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办理登记；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授权委托书、本人及委托人身份证或者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办

理登记。

六、其他事项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工艺厂巷电力科技楼

邮编：010020

电话：0471-6222388

邮箱：nmhd@nmhdwz.com

传真：0471-6228410

联系人：阿力亚

现场会期半天，参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9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1.0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1.0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3 关于修订《董事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2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